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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「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」諮詢 

意見書 

 

現時在強姦或＂未經同意下＂進行的性罪行，受害人是否不同意，往往成為審訊中

爭拗的要點，而每個人對＂同意＂的理解亦有所不同，好多時受害人就算表達自己不

同意，但她的意願仍然被曲解。 

 

所以本人基本上贊成法改會建議訂立“同意”的法定定義，而建議中將定義具體規

定為兩點：1. 自由地和自願對該行為給予同意，2. 有行為能力給予同意；當中所講

的行為能力包括精神狀況、神智不清或年齡。但本人認為單單列明界定行為能力的條

文是不足夠的，應該更具體地闡明定義。 

 

在本人的工作經驗中，社會大眾在理解＂自由地＂和＂自願地＂作出同意，仍存在

好大偏差和好多謬誤，曾接觸過不少專業人士例如醫生、警察都會認為受害人遇事時

必定會以爭扎、大叫、還擊等方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，甚至覺得受害人必定要遍體鱗

傷、下體流血才顯示她被性侵犯，如果受害人沒有這些反應或傷痕就會認為她是自願

發生性行為。 

 

但事實上風雨蘭的個案中，性暴力事件對受害人所造成的心理恐懼及威嚇，令受害

人好多時都無法作出強烈身體反抗或作出反應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好多女士在地鐵

被非禮，那一刻基於心裏的擔心恐懼及感尷尬等等原因都選擇啞忍，我們是否可以當

這些女士心甘情願被人摸呢？ 

 

所以，本人就著自由地和自願地給予同意方面，建議法改會亦要加入以下三方面的

條文，以幫忙法庭裁定是否同意的情況： 

 

1. 在特定情況下，受害人不能給予同意 

 

現時諮詢文件中，法改會只列明兩項「不可推翻的推定」，包括被告在本質或目的方

面故意欺騙受害人或冒充受害人所認識的人而故意誘使受害人，在這兩種情況下，列

明受害人不可能給予同意，而被告亦不可能相信受害人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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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過往風雨蘭接觸的案件中，亦有不少是被非法禁錮或被威嚇的情況下受性侵

犯，而這些情況下，受害人基於生命安全的威脅，根本無法表示不同意，甚至乎為怕

激怒對方而顯得非常合作，在此情況下，裁定是否同意便顯得複雜。 

 

所以本人認為應該加入條文列明，在受害人被威嚇、施加暴力、非法禁錮、不省人

事及身體殘疾等情況下，受害人是否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同意該行為，如果該情況令

受害人不能夠自由地表達意願的話，應該列為受害人不可能給予同意，而被告亦不可

能相信受害人同意。 

 

2. 無反抗不等於同意 

 

正如剛才所講，很多受害人基於心理恐懼而沒有作出強烈反抗，而現時強姦案中佔

八成個案，受害人與侵犯者都是相識的，受害人面對突如其來被侵犯的處境，所承受

的心理壓力及憂慮便更多，受害人亦更加難作出強烈反抗。所以如果審訊中單憑受害

人所作的反應而並非考慮事件中整個情況而決定受害人是否同意，這樣不單只對受害

人不公平，亦繼續加深社會大眾覺得「無反抗、無傷痕便等於同意」的偏見。 

 

我建議亦可以參照澳洲(如: ACT, NT, SA 及 VIC)的做法，在同意的法定定義中加入

一項:「不可單憑事主沒有講出任何說話、沒有作出任何舉動、沒有以暴力抵抗或沒有

傷痕、或在過去與被告或任何人士的性行為，便認為受害人同意該性行為。」這闡釋

大大幫助減低陪審員因偏見而作出對受害人不公平的裁決。 

 

3. 繼續保存「罔顧意願」的字眼 

 

現行強姦條例中，指明若被告明知對方不同意或罔顧對方是否同意，均屬強姦。但

法改會的新建議，卻只規定故意作出涉及性的行為才算強姦，而刪減了罔顧意願的部

份。 

 

本人並不同意建議中的轉變，認為應效法蘇格蘭的做法，接納故意或罔顧都可構成

犯罪意念，以免侵犯者以此藉口脫罪，亦更明確教育公眾尊重性自主權的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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